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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零零八年三月十四日舉行的  

城市規劃委員會第 9 0 7 次會議記錄  

 

議程項目 5  

[公開會議 (限於簡介和提問部分 ) ]  

 

考慮有關觀塘市中心 (主地盤及月華街地盤 )發展計劃圖  

編號 S / K 1 4 S / U R A 1 / 1 及 2 / 1 的申述及意見  

(城規會文件第 8 0 4 2 號 )  

[會議以廣東話進行。 ]  

商議部分  

1 .  譚鳳儀教授表示其中一名申述人是她的學生，故就此項

目 申 報 利 益 。 會 議 備 悉 譚 教 授 的 利 益 屬 間 接 性 質 ， 她 可 以 留

席。  

2 .  一名委員對觀塘市中心在重建後與附近地區的行人連接

通道表示關注。此外，在主地盤的發展計劃圖內不就建築物高

度訂立限制，可能會造成城規會不關注地標建築物高度的錯誤

印象。市區重建局 (下稱「市建局」 )必須認真考慮降低建築物

高度的方法，而非僅以公眾支持作為地標建築物過高的理據。  

3 .  一名委員表示有迫切需要落實觀塘市中心重建；倘擬議

建築物高度可改善空氣流通和經濟效率，則高層地標建築物並

非不可接受。然而，另一名委員則認為高度並非建設地標建築

物的唯一可行方法。  

4 .  主席表示市建局完全明白委員關注地標建築物的高度問

題 ， 當 局 亦 已 要 求 市 建 局 在 總 綱 發 展 藍 圖 的 階 段 解 決 有 關 問

題。  

5 .  一名委員表示，城規會在二零零七年十月五日的會議上

已詳細討論了建築物高度的問題，城規會應維持先前的立場，

即不就發展計劃圖提出建築物高度限制，但要求市建局重新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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究商業大廈和其他大廈的設計，並在總綱發展藍圖的階段就擬

議建築物高度提出理據。  

6 .  經進一步商議後，城規會決定不順應反對申述，亦不會

就發展計劃圖建議任何修訂。  

申述編號 1 至 3 7、 3 9 至 3 7 9、 4 3 9 至 4 4 2  

7 .  經進一步商議後，城規會備悉支持觀塘市中心 (主地盤及

月 華 街 地 盤 ) 發 展 計 劃 圖 的 申 述 ( 申 述 編 號 1 至 3 7 、 3 9 至

3 7 9、 4 4 1 及 4 4 2 )及就該發展計劃圖提出意見的申述 (申述編

號 4 3 9 及 4 4 0 )。  

申述編號 3 8 0 至 3 8 2  

8 .  經 進 一 步商 議 後， 城 規 會決 定 不順 應 申 述編 號 3 8 0 至

3 8 2，亦不會就發展計劃圖建議任何修訂，理由如下︰  

( a )  發展計劃草圖的目的，是顯示規劃區內的概括和屬

意的土地用途。關於公共交通交匯處的設計，藉小

販市場／街舖的布局和供應安排保存地區特色，休

憩用地的位置及平台設計的問題，可在向城規會提

交總綱發展藍圖以供考慮和核准時加以處理；  

( b )  當局會在總綱發展藍圖的範疇詳細研究高度限制的

問題。市建局在所提交的總綱發展藍圖內，須提交

視覺影響評估以支持擬議建築物的高度，並須證明

擬議發展不會對附近地區造成不良的視覺影響；  

( c )  觀塘市中心重建的擬議發展密度是恰當而平衡的方案，

考慮了觀塘市中心重建的規模、落實計劃需時甚長

及觀塘市中心的功能。發展的規模需要有技術評估

支持，這些評估包括交通影響評估和視覺影響評估

將載於在提交予城規會以供考慮和核准的總綱發展

藍圖內；以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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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d )  落實計劃的事宜，如安置、補償和收購，不在《城

市規劃條例》的涵蓋範圍內，亦不屬城規會的職權

範圍。  

9 .  城規會亦同意要求市建局進一步徵詢相關持份者和社區

的意見，以尋求方法保留居民的社會網絡及協助長時間經營的

商戶在原區重新營業。  

申述編號 3 8 3 至 4 3 4  

1 0 .  經 進 一 步商 議 後， 城 規 會決 定 不順 應 申 述編 號 3 8 3 至
4 3 4，亦不會就發展計劃圖建議任何修訂，理由如下︰  

( a )  發展計劃草圖的目的，是顯示規劃區內的概括和屬

意的土地用途。關於公共交通交匯處的設計，藉小

販市場／街舖的布局和供應安排保存地區特色，休

憩用地的位置及平台設計的問題，可在向城規會提

交總綱發展藍圖以供考慮和核准時加以處理；  

( b )  當局會在總綱發展藍圖的範疇詳細研究高度限制的

問題。市建局在所提交的總綱發展藍圖內，須提交

視覺影響評估以支持擬議建築物的高度，並須證明

擬議發展不會對附近地區造成不良的視覺影響；  

( c )  觀塘市中心重建的擬議發展密度是恰當而平衡的方案，

考慮了觀塘市中心重建的規模、落實計劃需時甚長

及觀塘市中心的功能。發展的規模需要有技術評估

支持，這些評估包括交通影響評估和視覺影響評估

將載於在提交予城規會以供考慮和核准的總綱發展

藍圖內；  

( d )  市建局在向城規會提交發展計劃圖以供考慮前，推

行 了 廣 泛 而 全 面 的 公 眾 參 與 計 劃 來 徵 詢 公 眾 的 意

見。《城市規劃條例》內亦有法定途徑，讓公眾得

以向城規會提出意見以供考慮，並就有關意見進行

聆訊；以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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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e )  落實計劃的事宜，如安置、補償和收購，不在《城

市規劃條例》的涵蓋範圍內，亦不屬城規會的職權

範圍。  

1 1 .  城規會亦同意要求市建局進一步徵詢相關持份者和社區

的意見，以尋求方法保留居民的社會網絡及協助長時間經營的

商戶在原區重新營業。  

申述編號 4 3 5  

1 2 .  經進一步商議後，城規會決定不順應申述編號 4 3 5，亦

不會就發展計劃圖建議任何修訂，理由如下︰  

( a )  發展計劃草圖的目的，是顯示規劃區內的概括和屬

意的土地用途。關於公共交通交匯處的設計，藉小

販市場／街舖的布局和供應安排保存地區特色，休

憩用地的位置及平台設計的問題，可在向城規會提

交總綱發展藍圖以供考慮和核准時加以處理；  

( b )  當局會在總綱發展藍圖的範疇詳細研究高度限制的

問題。市建局在所提交的總綱發展藍圖內，須提交

視覺影響評估以支持擬議建築物的高度，並須證明

擬議發展不會對附近地區造成不良的視覺影響；  

( c )  觀塘市中心重建的擬議發展密度是恰當而平衡的方案，

考慮了觀塘市中心重建的規模、落實計劃需時甚長

及觀塘市中心的功能。發展的規模需要有技術評估

支持，這些評估包括交通影響評估和視覺影響評估

將載於在提交予城規會以供考慮和核准的總綱發展

藍圖內；以及  

( d )  市建局在向城規會提交發展計劃圖以供考慮前，推

行 了 廣 泛 而 全 面 的 公 眾 參 與 計 劃 來 徵 詢 公 眾 的 意

見。《城市規劃條例》內亦有法定途徑，讓公眾得

以向城規會提出意見以供考慮，並就有關意見進行

聆訊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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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述編號 4 3 6  

1 3 .  經進一步商議後，城規會決定不順應申述編號 4 3 6，亦

不會就發展計劃圖建議任何修訂，理由如下︰  

( a )  發展計劃草圖的目的，是顯示規劃區內的概括和屬

意的土地用途。關於公共交通交匯處的設計，藉小

販市場／街舖的布局和供應安排保存地區特色，休

憩用地的位置及平台設計的問題，可在向城規會提

交總綱發展藍圖以供考慮和核准時加以處理；  

( b )  當局會在總綱發展藍圖的範疇詳細研究高度限制的

問題。市建局在所提交的總綱發展藍圖內，須提交

視覺影響評估以支持擬議建築物的高度，並須證明

擬議發展不會對附近地區造成不良的視覺影響；  

( c )  觀塘市中心重建的擬議發展密度是恰當而平衡的方案，

考慮了觀塘市中心重建的規模、落實計劃需時甚長

及觀塘市中心的功能。發展的規模需要有技術評估

支持，這些評估包括交通影響評估和視覺影響評估

將載於在提交予城規會以供考慮和核准的總綱發展

藍圖內；以及  

( d )  落實計劃的事宜，如安置、補償和收購，不在《城

市規劃條例》的涵蓋範圍內，亦不屬城規會的職權

範圍。  

1 4 .  城規會亦同意要求市建局進一步徵詢相關持份者和社區

的意見，以尋求方法保留居民的社會網絡及協助長時間經營的

商戶在原區重新營業。  

申述編號 4 3 7  

1 5 .  經進一步商議後，城規會決定不順應申述編號 4 3 7，亦

不 會 就 發 展 計 劃 圖 建 議 任 何 修 訂 ， 理 由 是 發 展 計 劃 草 圖 的 目

的，是顯示規劃區內的概括和屬意的土地用途。關於公共交通

交匯處的設計，藉小販市場／街舖的布局和供應安排保存地區



-  6  -  

C/~7799903.DOC 

特色，休憩用地的位置及平台設計的問題，可在向城規會提交

總綱發展藍圖以供考慮和核准時加以處理。  

申述編號 4 3 8  

1 6 .  經進一步商議後，城規會決定不順應申述編號 4 3 8，亦

不會就發展計劃圖建議任何修訂，理由是市建局在向城規會提

交發展計劃圖以供考慮前，推行了廣泛而全面的公眾參與計劃

來徵詢公眾的意見。《城市規劃條例》內亦有法定途徑，讓公

眾得以向城規會提出意見以供考慮，及就有關意見進行聆訊。  

 


